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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医药黑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最高额金额为5,000万元；

截至2022年9月底，公司已实际为黑龙江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4.84万元

●本次担保有无反担保：有

●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情况

根据统筹考虑授信资源的安排，结合控股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控股公司黑龙江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本次担保最高额金额为5,000万

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2022年度， 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18.73亿元人民币，其中为黑龙江公司提供的外部银行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

本次为黑龙江公司提供的担保最高额金额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预计额度以

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黑龙江公司系公司控股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佟昊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36号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 一般项目：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

搬运；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

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

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劳动

保护用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第二

类医疗器械租赁；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专用设备修理；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办公设备耗材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仪器仪表修理；电子、机

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

（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黑龙江公司合并口径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26,676.94万元，负

债总额108,923.7万元，净资产17,753.24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92,122.36万元，净利

润106.94万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 黑龙江公司合并口径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32,

381.80万元，负债总额115,273.75万元，净资产17,108.05万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65,108.23万元，净利润-645.18万元。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签署编号为：202256205保证4007号《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公司黑龙江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为债务人黑龙江公司担保的范围仅

为债务人在兴业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所产生的主债权。 担保最高额金额为5,000万元，

担保期限自2022年11月3日至2023年11月2日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黑龙江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是其经营业务实际发展需要。 黑

龙江公司为公司控股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可以及时掌控其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及履约

能力，同时黑龙江公司其他少数股东以股权质押方式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9月底， 公司为控股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446.21万元， 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1.07％。

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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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景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８４．４９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３２５

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

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８７５

末“

５

”位数：

９５６９５

，

１５６９５

，

３５６９５

，

５５６９５

，

７５６９５

，

１１２５３

，

３６２５３

，

６１２５３

，

８６２５３

末“

６

”位数：

６７１１５９

，

０７１１５９

，

２７１１５９

，

４７１１５９

，

８７１１５９

，

９９４０６８

，

４９４０６８

末“

７

”位数：

８８５７３１８

，

０８５７３１８

，

２８５７３１８

，

４８５７３１８

，

６８５７３１８

，

６９９４２８７

，

１９９４２８７

，

４４９４２８７

，

９４９４２８７

末“

８

”位数：

３３６９９０５８

，

１３６９９０５８

，

５３６９９０５８

，

７３６９９０５８

，

９３６９９０５８

，

３７９９４８１９

，

１７９９４８１９

，

５７９９４８１９

，

７７９９４８１９

，

９７９９４８１９

末“

９

”位数：

０４５９０５０４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２

，

１５９

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景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８４．４９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３２５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２８４．４９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０．１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

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１４．２２４５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３３．４４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５１．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５９５．６６８８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即

４５６．９０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７６．５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０７．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

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７９８２１９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０５０．９５９１６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２

）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

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存在上述情况的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

列入限制名单。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

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１５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２７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要求进行了网下申

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７４５

，

１１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６０４

，

０６０ ５８．４３％ ８

，

４７０

，

０９５ ７１．９９％ ０．０５２８０４１０％

Ｂ

类投资者

３

，

６９０ ０．１３％ １５

，

８１２ ０．１３％ ０．０４２８５０９５％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１３７

，

３６０ ４１．４３％ ３

，

２７９

，

４９３ ２７．８７％ ０．０２８８３４２６％

总计

２

，

７４５

，

１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７６５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６６１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产品一

号”。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资本市场组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１５６７３０

、

０２１－６０１５６７３２

邮箱：

ｅｃｍ＠ｈｕａｘｉｎｇｓｅｃ．ｃｏｍ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１５６７０２

发行人：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88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2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日，公司与金山控股（徐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控股” ）、徐州卓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卓誉）、王化

建、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汉峰” ）签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 “《投资协议书》”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二、投资进展情况

因期后往来债务发生变化，需进行调整，经友好协商，公司与金山控股（徐州）有限公

司、徐州卓誉商贸有限公司、王化建、山东汉峰签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汉

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公司与

徐州市龙源俊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卓誉商贸有限公司、王化建、山东汉峰签署了《保

证金合同》《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主要

内容如下：

（一）《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补充协议定义同《投资协议书》。

2、《投资协议书》第2.2条（3）修改为：

“（3）在本协议2.2条第（2）款约定的条件达成、投资方完成前述5,000万元投资款项

支付后、且满足《投资协议》约定的第二笔款项支付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投资方将剩余63,

708,019.00元转让款支付至投资方与原股东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 在相关方完成本协议

5.1条第（1）、（2）、（3）款约定的内容，且向投资方提供对应清偿凭证后，共管账户资金予

以释放；如高于经万盛复核的全部工程的审定工程造价、历史累计遗留的或支付日前新增

的或有负债、截止交割日已发生的工程建设及设备采购至最终结算金额合计超过3.30亿元

的部分，在共管账户释放前，投资方有权在该类款项发生时直接在账户中抵扣。两个共管账

户的资金分配如下：

a)� 12,550,211.00元支付到徐州卓誉共管账户A；

b)� 51,157,808.00元支付到金山控股共管账户B”

3、《投资协议书》第5.1条（1）修改为：

“（1）本协议约定的增资交割条件成就且公司发出相关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投资方

增资190,000,000.00元到目标公司。 投资方增资后，目标公司应将原与王化建关联企业发

生的往来债务清偿完毕。 王化建承诺，在万盛股份依据本协议第2.2条约定向徐州卓誉、金

山控股支付63,708,019.00元转让款， 以及目标公司根据本条约定清偿关联企业的往来债

务后，由徐州市龙源俊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卓誉商贸有限公司向万盛股份、目标公司

提供1.5亿元的保证金，为王化建提供担保，并在担保期结束后，将抵销王化建基于本协议

及保证金合同应向万盛股份、目标公司支付的补偿、赔偿、违约金等款项后的保证金剩余款

项，对目标公司增资，以取得相应比例的股权。 ”

4、《投资协议书》第5.1条（4）修改为：

“（4）王化建应在投资方增资190,000,000.00元到目标公司前，将对徐州农商银行4,

940万元的担保贷款、 江苏银行徐州分行170万元的担保贷款、 江苏银行徐州湖滨支行

531.6457万元的担保贷款清偿完毕。同时，对徐州农商银行1,934.5698万元担保贷款，实际

控制人应严格履行与相应方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确保不出现违约；对江苏银行徐州分行

1,810万元的担保贷款，实际控制人确保处理措施合法合规，不给万盛股份及目标公司造

成任何直接及间接损失。 实际控制人承诺前述信息的准确和完整，不存在前述范围之外的

担保债务。 前述担保债务的具体信息和提及的《和解协议》，详见附件十三。 ”

（二）《保证金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万盛股份）

乙方：1、徐州市龙源俊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徐州卓誉商贸有限公司

丙方：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汉峰）

丁方：王化建

第一条 主债权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王化建根据主协议约定应当向万盛股份及山东汉峰承担的支

付、补偿、赔偿、违约金等责任，以及依据本合同第二条，王化建应当向万盛股份及山东汉峰

承担的支付、补偿、赔偿等责任。

第二条 丁方的确认及承诺

根据主协议及相关文件，就万盛股份基于主协议向金山控股（徐州）有限公司和徐州

卓誉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的113,708,019元股权转让款，最终将由王化建负责清理其关联方

的债务，就万盛股份基于主协议对山东汉峰的1.9亿元增资款，其中121,705,505.99元将由

山东汉峰用于偿还其原与王化建关联企业的往来债务，此后由王化建负责清理其关联方债

务，并最终有1.2亿元流转至徐州市龙源俊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0.3亿元流转至徐州卓誉商

贸有限公司，用于其对山东汉峰增资。 王化建确认，由其负责清理的关联方债务均真实有

效，所涉公司均不存在资不抵债导致破产情形。

第三条 乙方提供担保的范围

1、王化建根据主协议约定应当向万盛股份承担的支付、补偿、赔偿、违约金等责任，包

括但不限于：

（1）高于经甲方复核的丙方全部工程的审定工程造价、历史累计遗留的或新增的或有

负债、截止主协议约定的过渡期满之日已发生的工程建设及设备采购至最终结算金额合计

超过3.30亿元的部分。

（2）其他丁方根据主协议约定应当向甲方、丙方承担的支付、补偿、赔偿、违约金等责

任。

2、根据本合同第二条，王化建应当向甲方、丙方承担的支付、补偿、赔偿等责任。

3、对于丁方基于主协议及本合同，应直接向丙方承担的支付、补偿、赔偿、违约金等责

任，如丁方未依约履行，导致甲方作为丙方股东的损失，丁方应当向甲方承担的支付、补偿、

赔偿、违约金等责任。

不论甲方对主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等担保方

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不论甲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

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

均不因此减免或受到其他影响，甲方均可直接要求乙方根据本合同约定在被担保债务范围

内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

第四条 担保金额

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时间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合计人民币15,000万元作为王化建

的履约保证金。

上述保证金分两期支付。 其中第一期，乙方1、乙方2应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合计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12,000万元；第二期，乙方1、乙方2应于徐州市建平化工

有限公司收到基于主协议附件15的应收货款（截至2022年6月30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合计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3,000万元。 各方同意，如至2023年6月30日，徐州市建平化工

有限公司未能收到前述应收货款，经甲方书面同意后，乙方1、乙方2第二期保证金可以调

减。

如乙方未依约支付保证金，甲方亦未同意调减保证金或延长支付时间的，乙方应按未

依约支付的保证金总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丁方对于乙方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

任。

若因万盛股份或山东汉峰原因导致乙方支付时间延迟，则乙方支付前述保证金时间相

应顺延。

第五条 保证金转增资款

各方同意，以2023年6月30日为基准日，根据本合同对于担保事项进行一次结算，在抵

销王化建基于主协议及本合同应向甲方、丙方支付的补偿、赔偿、违约金等款项后，就剩余

款项，根据增资协议直接转为乙方对丙方的增资款。

在剩余款项转为乙方对丙方的增资款前，乙方应与万盛股份另行签署质押协议，将其

持有的丙方全部股权质押给万盛股份，主债权、担保范围与本合同一致，并按主协议约定分

期解除质押。

如乙方希望提前将保证金转为增资款，应提前30日通知甲、丙两方，在经各方对担保事

项进行阶段性结算后，可按上述转增条件、步骤实施。

第六条 担保期间

乙方的担保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根据本合同及增资协议，将其持有的丙方

全部股权质押给万盛股份之日。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万盛股份）

乙方：1、徐州市龙源俊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徐州卓誉商贸有限公司

丙方：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汉峰）

丁方：王化建

第 1�条 投资金额和方式

1.1�乙方共以人民币15,000万元向丙方增资，共取得丙方30%的股权。 其中：乙方1取

得丙方24%的股权，乙方2取得丙方6%的股权。 如根据《保证金合同》，发生保证金抵销担

保债务情形，乙方有权补足；若乙方未能补足，则以保证金余款为准，按比例调减乙方1、乙

方2对丙方的增资款及持股比例。

1.2�乙方在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根据《保证金合同》约定向丙方指定账户支付15,000

万元保证金。前述保证金分两期支付，其中第一期，乙方于本协议签署后15个工作日内根据

《保证金合同》约定向丙方指定账户支付12,000万元。 第二期，乙方于徐州市建平化工有

限公司收到基于主协议附件15应收货款（截至2022年6月30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合计

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3,000万元。 在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乙方可适当延长支付时间或

调减部分保证金。如乙方未依约支付保证金，甲方亦未同意调减保证金或延长支付时间的，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应按未依约支付保证金总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若因万盛股份或山东汉峰原因导致乙方支付时间延迟，则乙方支付上述保证金时间相

应顺延。

1.3�乙方向丙方的投资总额（保证金余款）全部计入丙方注册资本。

1.4�丙方确认，自《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至本协议生效之日，丙方未进行利润分配或资

本公积转增。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直至本次增资完成前，丙方不进行利润分配或

资本公积转增。 本次增资所涉股权变更登记后，丙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股权权益。

第 5�条 股权转让

5.1�乙方承诺，在本次增资完成之日起5年内，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转让、质押等

方式处置其所持丙方股权。 如乙方转让给其同一实际控制下的其他适格主体，如甲方无正

当理由，应予以同意。

5.2�乙方依据本协议向丙方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股权，乙方应保证新进入的股东

受本协议约束，承担本协议中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5.3�如乙方违反上述5.1、5.2条约定的，应按处置所涉股权对应出资额的30%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

第 6�条 竞业禁止

6.1�丁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本人不存在以本人及近亲属或其他持有人的名义

在丙方体系外另行运营与丙方相同或相近的业务的情形。

6.2�乙方承诺，在其成为丙方股东后，乙方不以本公司及关联企业名义在丙方体系外

另行运营与丙方相同或相近的业务，否则应将相同或相近业务所涉经营性资产无偿划拨至

山东汉峰名下。

6.3�丁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丁方不以本人或近亲属及其他持有人的名义在丙方

体系外另行运营与丙方相同或相近的业务，否则应将相同或相近业务所涉经营性资产无偿

划拨至山东汉峰名下。

第 9�条 违约责任

9.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声明保证不实，则构成违约。

9.2�承担违约责任不免除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的义务。

9.3�乙方1、乙方2及丁方就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三、风险提示

（1）效益不达预期的市场风险

公司相关产品产能投产后，可能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产业政策、销售渠道及市场开拓情

况、竞争环境及竞争对手、市场容量、新的替代产品出现、产品价格变动等方面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导致产品销售未达预期目标，从而投资项目不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2）环境变化及政策风险

山东汉峰属于化工行业，近年来，我国先后发布实施了若干重大环保产业政策，如出现

国家或地区产业政策或安全环保监管要求变化，或疫情影响等不可抗力因素，对项目实施

带来较大不利影响，将可能对公司的生产和销售产生影响。

（3）或有风险

山东汉峰原实际控制人王化建因担任失信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且存在个人担保债务；关联往来频繁，且均有王化建审批，从而将王化建个人的债务风

险引入公司的风险。公司已采取担保措施、约定山东汉峰的或有负债由原实际控制人承担，

并要求原实控人和原股东清偿历史上的关联往来、资金返还等方式来降低风险，但王化建

仍可能存在其他债务，导致或有债务无法落实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

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2-115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发行人赛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

11月3日（T+1日）主持了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赛轮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93853，73853，53853，33853，13853

末“7”位数 9142587，6642587，4142587，1642587

末“8”位数 85063362，65063362，45063362，25063362，05063362，31594334，81594334

末“10”位数

2117136099，3367136099，4617136099，5867136099，7117136099，8367136099，9617136099，

0867136099

末“11”位数 09988870637

凡参与赛轮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560,53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赛轮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

605128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

2022-072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发行人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可转债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T+1日）主持了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沿浦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6”位数 366803，566803，766803，966803，166803，438370

末“7”位数 4761716，7261716，9761716，2261716

末“8”位数 76549498

末“9”位数 457465181，657465181，857465181，257465181，057465181

末“10”位数

7511755762，8761755762，6261755762，5011755762，3761755762，

2511755762，1261755762，0011755762

凡参与“沿浦转债” 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71,24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沿浦转债”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顺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2,543.270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2009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1 月

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 2022年 11 月 3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1室主持了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5546,1546,3546,7546,9546,5505

末“

5

”位数

75444

末“

6

”位数

740588

末“

7

”位数

4698522,9698522,0050147

末“

8

”位数

64264713,04264713,24264713,44264713,84264713,36850527,11850527,61850527,

86850527

末“

9

”位数

17994006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永顺泰”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25,77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永顺泰

A股股票。

发行人：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4日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顺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2,543.270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2009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543.2708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8,780.320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762.9500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82元/股。

根据《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906.86420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54.320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288.9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611393846%，有效申购倍数为1,635.60691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2年 11月 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

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

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有 1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3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具体

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

(

万股

)

1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I057690001 870

2

四川天邑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天邑集团有限公司

I067530001 870

3

肖云茂 肖云茂

P074580001 870

4

陈翠仙 陈翠仙

P234690001 870

5

张丽冰 张丽冰

P347500001 870

6

丁泳 丁泳

P349060001 870

7

陆伟娟 陆伟娟

P484140001 870

8

项小英 项小英

P517320001 870

9

向潜 向潜

P521290001 870

10

周文平 周文平

P522330001 870

11

李惠明 李惠明

P548090001 870

12

林海川 林海川

P592270001 870

13

刘理彪 刘理彪

P602220001 870

其余 2,75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86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10,262,2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

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公募养老社保类

（

A

类）

3,320,390 32.36% 6,295,069 50.19% 0.01895882%

年金保险类

（

B

类）

1,660,830 16.18% 2,533,243 20.20% 0.01525287%

其他类

（

C

类）

5,280,990 51.46% 3,714,896 29.62% 0.00703447%

总计

10,262,210 100.00% 12,543,208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1,695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4日


